附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和

鸟类、兰花、苏铁等野生动植物保护的令

（征求意见稿）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春季森林草原防火紧要期，气温回升快、大风天气多、野外用火增多，加之鸟类等野生动物活动频繁，候鸟春季迁徙高峰与繁殖季临近，兰花、苏铁等珍稀野生植物进入非法采挖、交易的关键时期，森林火灾风险与野生动植物保护压力交织叠加。为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特发此令。

一、压紧压实责任，提升防范综合效能。各级林长要将森林草原防灭火和鸟类、兰花、苏铁等野生动植物保护纳入林长履职工作重点，层层传导压力，着力构建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的责任体系。各成员单位要细化职责分工，建立信息共享、会商研判、联合执法和应急响应机制，推动工作联动、问题联治、案件联处。各级林长办要发挥牵头抓总、组织协调作用，对责任落实不到位、隐患排查不彻底、案件查处不深入的地方，综合运用通报、约谈提醒、挂牌督办等方式，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二、落细落实措施，筑牢防火安全屏障。各地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盯牢重点时段、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点人群，坚持预防为主、事前发力，狠抓各项措施落地，坚决防范遏制森林草原火灾发生。要聚焦农事和祭祀用火，结合实际发布禁火令，严格依法管控火源，加密巡山护林频次，强化进山人员和车辆登记、检查，全面消除火灾风险和隐患。要常态化开展“五进”宣传教育活动，加强法律法规、典型案例、紧急避险等知识宣传，不断提升宣传覆盖面和有效性，切实筑牢群防群治基础。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预警“叫应”、应急响应等工作机制，组织森林扑火队伍靠前驻防，确保实现打早、打小、打了。要加大火案警示和查处力度，建立定期通报和公开曝光制度，严肃开展责任倒查，依纪依法追究肇事者和相关人员责任。

三、从严从实管控，织密野生动植物保护网络。各地要加强鸟类、兰花、苏铁等野生动植物的生境保护，全面开展清网、清夹、清套及偷挖盗采排查行动，排除危及鸟类、兰花、苏铁等野生动植物种群安全的各类风险隐患，确保迁徙安全、栖息安宁、生长繁茂。紧盯“捕、采、运、售、食、玩、宣”等关键环节，坚持全链条打击、一体化治理，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猎捕、运输、交易、食用、饲养鸟类等野生动物及非法采挖、交易野生植物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加大对花鸟市场、农贸市场、餐馆饭店等重点场所的巡查力度，强化线上非法交易信息监测和清理，不断净化市场网络空间，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形成有力震慑。广泛开展爱鸟护鸟及珍稀植物保护宣传，创新宣传形式，拓展传播渠道，推动全社会增强保护意识，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治、共护生态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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